
通函第 002/2022-2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-2023 年度乘搭校巴事宜 (中一新生) 

 

 

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

Ma Kam M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

Ma Chan Duen Hey Memorial College 

 

敬啟者： 

有關 2022-2023 年度乘搭校巴事宜 

 本校將於 2022 年 9 月 6 日至 2023 年 6 月 9 日為跨區上學的學生提供校巴服務。為使校巴運

作暢順，敬請  貴家長與  貴子女細閱附件之乘搭校巴的內容及規則。詳細資料如下： 
 

    校巴服務回校路線如下： 

  (1) 逢星期一至五之一般上課天 (上午 8:00 回校) 

時間 (上午) 回校上課候車地點 

6 : 30 港鐵深水埗站 D1 出口對開長沙灣道 

7 : 05 安達邨商場大家樂對開巴士站 

7 : 15 秀茂坪商場正門對開巴士站旁 

7 : 20 曉麗苑 (曉光街) 

7 : 25 觀塘翠屏道百份百餐廳對開避車處 

7 : 30 
港鐵觀塘站 D1 出口 

(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對面巴士站) 

7 : 45 到達學校 
  

     (2) 非早上八時正回校的上課天，各站的上車時間將另函通知。 

校巴服務只接受書面申請。如  貴家長欲安排  貴子女由 9 月 6 日起使用校巴服務，敬請填妥

申請表及細閱並簽署乘搭校巴規則，於 8 月 29 日 (中一新生迎新日) 當天一併交回班主任。 

    如  貴家長日後欲安排  貴子女於任何月份之首個上課天起開始使用校巴服務，可囑  貴子

女到校務處索取乘搭校巴申請表，填妥後於前一個月之第二個星期五或以前交回校務處，以便安排

申請。如  貴家長欲於任何月份之首個上課天起停用校巴服務，可於前一個月之第二個星期五或以

前以書面通知學校。 

    如  貴家長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706 7477 聯絡歐德華老師/吳沛誼老師或本校校務處職員。 

 此致 

貴家長/監護人 

            校長  陳婉玲  謹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

 

 

 

 

我們承諾：「以優秀的團隊精神和專業知識，竭盡所能，提供優質的教學，培養我們每一個學生，品學兼優，榮神益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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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

Ma Kam M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

Ma Chan Duen Hey Memorial College 

2022-2023 年度乘搭校巴申請表 

[請於 8 月 29 日 (中一新生迎新日) 交回班主任] 

敬覆者： 

 本人已知悉有關 2022-2023 學年校巴服務安排。另 

  敝子女將不會使用新學年的校巴服務； 

     敝子女將會使用新學年的校巴服務。並會囑咐敝子女遵守學校校巴規則，否則其乘車資格

可會被取消。 
  

上午回校上車候車站 

#(沿途車站) 

  安達邨 A1 

 

  秀茂坪商場正門對外巴士站旁 A2 

 

  曉麗苑 A3 

 

  觀塘翠屏邨 A4 

 

  港鐵觀塘站 D1 出口 A5 

 

  港鐵深水埗站 D1 出口 

請於適合的□內加上「✓」 

     

 

請  貴家長在以上「臨時校巴乘車證」填寫學生姓名及貼上學生近照。待同學收到由學校安排

同學拍攝之本校學生照後，學校會安排重新派發正式「校巴乘車證」。 

        

 此覆 

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陳婉玲校長 

 

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家長/監護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家長/監護人日間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 

二零二二年八月 _________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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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候車站的位置 

(備註: 校車會掛有本校校名的告示牌以便識別) 

 

 

安達村商場大家樂對開巴士站 (A1) 

 

秀茂坪商場正門對開巴士站旁 (A2) 



通函第 002/2022-2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-2023 年度乘搭校巴事宜 (中一新生) 

 

 

曉麗苑商場迴旋處 (A3) 

 

 

觀塘翠屏商場百份百餐廳對出避車處 (A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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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鐵觀塘站 D1 出口 

(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對面巴士站) (A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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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鐵深水埗站 D1 出口 

(長沙灣道) 

深水埗站 

D1 出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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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

Ma Kam M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

Ma Chan Duen Hey Memorial College 

2022-2023 年度乘搭校巴規則 

 

1. 本校校巴服務由本校監管。由 2022 年 9 月 6 日至 2023 年 6 月 9 日期間內的一般上課天提供

回校校巴服務。其餘非一般上課天，將另行通知有關的時間安排。 

 

2. 學生乘搭校巴，均須出示本校有效「校巴乘車證」。 

 

3. 按教育局發出「有關提供接載學童服務及學童乘搭學校車輛安全指引」的通函，本校校巴服務

將不會有保母或老師跟車。 

 

4. 候車安排 

 學生乘搭校巴回校，必須提前最少 5-10 分鐘或以上於候車站等候上車，以免因路面交通情況

而未能趕及上車。個別候車站或未可長時間停車等候，家長宜囑咐  貴子女盡量預早於候車站

等候上車。如  貴子女未能趕及登上校巴，則需  貴家長/監護人自行安排  貴子女回校，並

於一般上課日上午 8:00 前或指定時間前抵達學校，否則當遲到/嚴遲到校論。 

 

5. 「校巴乘車證」安排 

 (a) 每次上車，學生必須主動向司機出示有效「校巴乘車證」，否則司機有權拒絕學生登車。 

(b) 學生如遺失本校「校巴乘車證」，須於學生手冊「家長教師通訊欄」作相關記錄，並於每

次上車時主動向司機展示。家長須囑咐 貴子女盡快到校務處補領「校巴乘車證」。補領證

件費用$10。  

 (c) 「校巴乘車證」不可轉讓或借給他人使用。 

 

6. 座位安排 

 依據運輸署乘車學童指引：司機旁不可乘載學生。每張座椅背後已安裝手柄，以減輕意外發生

時所引致的後果。每個座位只乘載一名學生。 

 

7. 學生上車前，必須在家先完成快速檢測，結果呈陰性，方可上車。 

 

8. 學生乘車時，如經常不守規則、破壞秩序、或做出足以危害行車安全的舉動時，本校有權中止

所提供予  貴子女的校巴服務。 

 

9. 家長如欲在下一個上課月更改  貴子女早上回校候車地點或停用校巴服務，須於前一個上課

月的第二個星期五或以前向學校提出書面申請。申請獲接納與否將由負責老師/校務處職員致

電通知家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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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為確保校巴服務運作暢順及學生乘車安全起見，所有乘搭校巴的學生，請注意以下幾點： 

 (A) 在候車站等候時： 

  (i) 上車或落車時要守秩序。校巴到達前，必須注意安全，並安靜排隊等候。 

  (ii) 每次上車，學生須主動向司機出示本校有效「校巴乘車證」。 

 (B) 當校巴行駛中： 

  (i) 宜保持安靜，不得高聲談話，以免騷擾他人及司機。 

  (ii) 注意安全。不可把身體任何部份伸出窗外，或作出危害自己或他人的舉動。 

   行車時，不可站立、調動或離開座位。 

  (iii) 保持車廂清潔，所有垃圾必須放入廢紙箱或帶離車廂。 

  (iv) 在車廂內不可飲食。 

(v)  必須配戴口罩。 

  (vi) 愛護車上公物。如惡意破壞，校巴公司有權要求賠償。 

  (vii) 切勿把玩緊急出口車門。 

  (viii)保管自己財物，以免遺失。如有財物遺失，校巴公司及學校恕不負責。 

  (ix) 車未停定，不可站立或離開座位。 

 

         

 本人已細閱及明白以上各項規則，並會囑咐敝子女嚴格遵守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           家長/監護人姓名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           家長/監護人簽署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二零二二年八月       日 

 

 

註：經學校審核後，學生將於開學後獲發本函副本乙份，以作家長存檔及參考之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馬錦明慈善基金 

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

臨時校巴乘車證   

 
姓名 :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回校上車候車站 : _______________(校務處填寫) 

學生 

近照 

 

乘車守則 

1.  上車必須向司機出示乘車證。 

2.  乘車證不可轉讓或借給其他同學使用。 

3.  乘車證必須妥善保存。如有遺失，須盡

快到校務處補領。費用$10。 

 


